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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浙 0304 民初
5235号

张宇：本院受理原
告陈保华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2018年12月28日
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
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4 民初
6367号

杨小华：本院受理
的原告牛松山与被告
杨小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
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
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28日14时30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4 民初
6539号

温州大为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温州百
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杨祥表、林爱月、
杨祥岗：本院受理的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与被告温州大为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温州
百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杨祥表、林爱月、
杨祥岗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 布 裁 判 文 书 的 范
围、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适用简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5 民初
1063号

徐友婷：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温州洞头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
一案，因你联系不上，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
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
程序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
和30日内，由审判员王
芳草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褚金凤、苏菊
香组成合议庭共同审
理，并定于2019年1月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4 民 初
6485号

温岭市盛妮童鞋厂、
王沁园：本院受理原告唐
承与被告温岭市盛妮童
鞋厂、王沁园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
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
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8年12月
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305 民 初
1067号

林华：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温州洞头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
上，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告知书、外网告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简转普）。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和30日内，由审
判员王芳草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褚金凤、苏
菊香组成合议庭共同审
理，并定于2019年1月10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3337号

金云峰：本院受理原
告范华明诉被告金云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3168号

沈赟：本院受理原告
龚凌剑诉被告沈赟房屋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
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下午 14 时 30 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1874号

赵根：本院受理原告
牟岩与被告赵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411民初187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
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149号

蔡德胜：本院受理原
告徐花香与被告蔡德胜、
徐松甫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411民初21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1970号

林国良、马彩娜：
本院受理原告李恒军
与被告林国良、马彩
娜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411 民 初
197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领
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 兴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1969号

林国良、马彩娜：本
院受理原告李树与被告
林国良、马彩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8）浙 0411 民
初196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
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533号

步建卫：本院受理
原告钱明华与被告步
建卫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411 民 初
253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
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1864号

邓舒豫：本院受理
原告李闯与被告邓舒豫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411
民初 186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
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342号

王宣传：本院受理
原告刘军与被告王宣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411
民初 234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
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340号

高慧杰：本院受理
原告刘军与被告高慧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411
民初 234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
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384号

唐月星：本院受理
原告张天峰与被告王
蕾、唐月星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411 民 初
2384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411 民 初
2387号

唐月星、张晓雄：本
院受理原告张天峰与被
告唐月星、张晓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0411民
初2387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
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 浙 0481 民 初
7744号

张培明：本院受理
的原告姚海峰诉被告张
培明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证据副本、诉讼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举证通知书、程
序转换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原告提出如下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支付工程款40000元并
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其
中20000元从2017年11
月1日起算，另20000元
从2018年1月1日起算，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
14时整在海宁市人民法
院第10号法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 浙 0502 民 初
2020号

徐柏林：本院受理
原告邱正女与徐柏林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
权纠纷一案我院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502 民 初
202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 浙 0502 民 初
1905号

姚喜艳：本院受理
原告周晓宇与被告沈
茂枫、沈劼、姚喜艳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 0502 民初 1905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立
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 浙 0502 民 初
2769号

吴东良：本院受理
原告周建华与吴东良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我院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502 民 初
2769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3 民 初
2385号

张斌、谭惠锋：本院
受理原告杨晓娟与被告
张斌、谭惠锋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
告 送 达（2018）浙 0503
民初 23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22 民初
5202号

沂南县星光工艺
品有限公司、刘桂秀：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思
德宝纺织品有限公司
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权利义务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
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和平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02 民初
11225号

俞文武：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金华
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开庭传票等文书材
料。原告诉讼请求：1、
被 告 支 付 代 偿 款
37934.71 元及截至代
偿 日 应 收 保 险 费
2651.01元；2、被告支付
原 告 逾 期 违 约 金
24919.63元（按日千分
之一自2016年11月25
日暂算至 2018 年 8 月
3 日，此后按此标准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3、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公告费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4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8) 浙 0723 民 初
980号

郑叶珍：本院受理
原告潘满意与被告郑
叶珍等三人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8）浙0723民初980
号民事判决书。请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438号

包忠华：本院受理
原告黄达从诉被告包
忠华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 0726 民初
6438 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 告 期 满 后 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9年1
月 15 日 9 时在第十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484号

项旭春：本院受
理原告朱江红诉被告
项旭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 0726
民初 6484 号案件的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证
据材料副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30日内。本案定
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 8
时40分在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6079号

郑悦甘：本院受理
原告杨红波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726 民
初6079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
郑悦甘于本判决生效
后10日内支付原告杨
红波货款89700元，并
支付延期付款利息（自
2018年8月9日起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021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郑悦甘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4087号

陈洪波：本院受理
原告石继昌诉你及陈
顺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26 民 初
4087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一、限被
告陈洪波于本判决生
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
石继昌借款本金10000
元及逾期利息（按年利
率6%自2018年5月28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二、驳回原
告石继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700元，由
被告陈洪波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726 民初
3810号

杜宏强：本院受
理 原 告 郑 秋 华 诉 被
告 杜 宏 强 买 卖 合 同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 结 。 因 无 法 用 其
他 方 式 送 达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 院（2018）浙 0726
民 初 3810 号 民 事 判
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802 民初
5177号

郑辉华：本院受理
的原告吴雨寿诉你生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 本 院（2018）浙
0802民初5177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一、被告郑辉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偿原告吴雨寿
各项损失合计6917.47
元；二、驳回原告吴雨
寿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3373号

台州新安金属有限
公司、台州鹏瑜金属有
限公司、台州市路桥中
兴工贸有限公司、潘灵
新、徐丽平：本院受理原
告台州鑫鼎盛金属资源
有限公司与你们为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8）浙1004
民初 3373 号民事判决
书。一、被告台州新安
金属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代偿款
9800260元及自2018年
2 月 6 日起至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
率计算的利息。二、其
余四被告对上述第一项
款项中被告台州新安金
属有限公司不能清偿的
部分，各承担五分之一
的支付责任。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402 元 、公 告 费 650
元，共计81052元，由被
告台州新安金属有限公
司负担，其余四被告各
对其中的16210.40元承
担共同支付责任。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8351号

何加祥、张小宝：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要求：1、被告
何加祥偿付信用卡透支
本金 48161.7 元、利息
8414.89 元 、滞 纳 金
10204.79 元，并支付自
2018年7月31日起至实
际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违约
金；2、被告张小宝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至开庭前一日。
本案由审判员郑巧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陈芳萍、刘树华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定于
2018年12月27日上午
9点00分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8）浙 1004 民 初
8356号

曾爱平：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及郑海滨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成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1、被告郑海
滨偿付信用卡透支本金
67778.42 元 、利 息
19402.02 元 、滞 纳 金
5000元，并支付自2018
年7月31日起至实际偿
还之日止按月利率 2%
计算的利息、滞纳金；2、
被告曾爱平对上述款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至开庭前
一日。本案由审判员
郑巧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刘树
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本案定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 点 20 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